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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或“主

承销商”）作为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ST 安通”，股票代码

“600179”；曾用名“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上

市公司”或“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及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主承销商，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

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的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词语和简称与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各项词语和简称

的含义相同。 

一、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及此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得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郭东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892 号）核准，上市公司向郭东泽发行 287,379,792 股股份、向郭东圣发

行 197,158,965 股股份、向王强发行 69,085,139 股股份、向纪世贤发行 18,754,653

股股份、向卢天赠发行 3,331,23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6,418,732 股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中登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登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送达的证券变更登记数据和相关资料，已完成证券变更登记。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575,709,779 股，非公开

发行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965,709,779 股。2016 年 7 月 20 日，上市公司公告

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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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上市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向中登公司提交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新增的 96,418,732 股股份登记材料。前述新增的 96,418,732 股股份已

于 2016 年 9 月 5 日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2016 年 9 月 9

日，上市公司公告了《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 

1 郭东泽 86,418,732 36 个月 

2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36 个月 

 合计 96,418,732 --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486,979,915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813,340,484 股，占总股本的 54.70%。 

二、上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时间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拟申请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1 名，为法人股东；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4,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94%。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数量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1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000,000 14,000,000 0.94% 

 合计 14,000,000 14,000,000 0.94% 

注： 

1、2018 年 5 月 31 日，上市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除现金分红外，每股转增股

份 0.4 股，长城国融原持有的 10,000,000 股增加到 14,000,000 股；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如存在设定质押等权利限制的情形，解除限售后，还需解除质

押等权利限制，方可实际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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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项目 本次解除限售前 变动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813,340,484 -14,000,000 799,340,48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73,639,431 14,000,000 687,639,431 

股份总额 1,486,979,915 - 1,486,979,915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主要承诺履行情况 

长城国融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做出的主要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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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类型 承诺主要内容 履行情况 

1 

交易对方关于提

供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和暂停

转让股份的承诺 

1、本人（本公司）保证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本人（本公司）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人（本公司）保证向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人（本公司）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人（本公司）承诺：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

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

者赔偿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未发现违反承

诺的情形。 

2 
关于股份锁定的

承诺 

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黑化股份的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本人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36 个月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未发现违反承

诺的情形。 

3 

配套募集资金交

易对方关于认购

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股份资金来源

的承诺 

本人/本公司认购黑化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资金来源为本人/本公司自有资金或以合法

方式自筹资金，不存在向第三方另行募集的情况，且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黑化股份及其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未发现违反承

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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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未发现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存在对上市

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也未发现上市公司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

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经核查，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未发现上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违反在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

间所作的承诺的情形；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履行相应信息披露程

序；在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相关法规要求并解除质押等权利限制的前提下，

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不存在重大实质性障碍，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

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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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

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